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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法規範憲法審查暨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

收受不利終局

裁判之日期 中華民國111年 7 月 2 6 日

聲 請 人  

送達代收人 許秀t律師

依憲法訴訟法第5 9條 之 規 定 ，整諸法梘蓺寃法塞杳及巍判寃法審杳：

1蕙 法 法 庭

主要爭點】

憲 法 法 庭  

112. 1 . 1 B

一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 4 8號解釋主文所稱「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 

之曰 起 2 年 内 ，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之 立 （修 ） 

法 義 務 ，其 内 涵 除 立 （修 ）法允許同性別二人得依據相關「新 （修 ） 

法」新申請登記結婚之外，是 否 包 括 立 （修 ）法 承 認 ，新 法 施 行 前 ， 

過往己存在但囿於違憲狀態致無法於我國為結婚登記之同性別二人為 

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給予 

此等關係適當之法律保障，以完整去除違憲狀態？

二 、於 中 華 民 國 （下同）10 8年 5 月 2 4 日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 

法 （下 稱 7 4 8號解釋施行法）公布施行前，相同性別二人已為經營共 

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惟因違蕙狀 

態以及不可歸貴於己之事由而未能辦理結婚登記或同性伴侣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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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否主張渠等為配偶關係，而類推適用7 4 8號解釋施行法第2 4 條 第 2 

項本文規定，準用勞工保險條例第6 2條 第 1 款 規 定 ，申請勞工保險死 

亡 給 付 （喪葬津貼） ？

【審查客體】

一 、 確定终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

7 4 8號解釋 施 行 法 （尤其是第2 4 條 第 2 項本文及同法第2 7條 ）。

二 、 確定终局裁判案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簡上字第9 0 號判決

【原因案件或確定终局裁判案號】

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簡上字第9 0 號終局確定判決，依憲法訴訟法

第三章第三節聲請法規範暨裁判違憲審查。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一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簡上字第9 0 號判決因所適用之7 4 8號解 

釋施行法應受違憲宣告，並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二 、  7 4 8號解釋施行法規定内容，未就相同性別二人於該法施行前「為經 

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所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所生 

權利義務加以規範，保 護 不 足 ，於此範圍内牴觸憲法第 2 2 條保障人 

民婚姻自由及第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相同性別二人於 108年 

5 月 2 3 日以前，已於9 7 年 5 月 3 曰以前依修正前民法第98 2條規定 

結 婚 ，或已在我國辦理同性伴侣註記，或已於中華民國領域以外第三 

地依當地法規結婚，且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能於10 8年 5 月 24 

曰以後依74 8號解釋施行法第4 條規定與其相婚或共同辦理同性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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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之人辦理同性結婚登記者，視為已成立 7 4 8號解釋施行法第2 條 

規定所稱之第二條關係，並得依相關法規補行登記。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甲 、事 實 經 過 ：

壹'聲請人與訴外人 生，身分證字號 , 

已死亡）二人均為男性，於 8 8 年 1 0月 9 日依修正前民法第9 8 2條規 

定舉行公開儀式結婚，此 有 2 位證人聲明書、結 婚 照 片 、結婚證書照 

片 、婚紗照等證據可證（參 【聲 證 1 號 】至 【聲 證 6 號 】）。嗣後雙方 

即持續共同生活，成立具有親密性、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

貳 、 於 1 0 2年 ， 罹患巴金森氏症，臥 病 在 床 ，逐漸失去言語及行動 

能 力 ，嗣 於 10 7年 6 月 2 2 日病逝。於前揭 患病期間，聲請人均 

全程陪伴照料，此觀 身心障礙證明所載之緊急連絡人為聲請人 

，以及 鑑定報告明載其罹患巴金森氏症臥床期間均係與 

聲請人同住並受聲請人照料等情即明（參 [聲 證 7 號】、【聲 證 8 號】）。

參 、 至 10 6年 間 病情持續惡化，已無法適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 

表 示 ，故聲請人依法為 聲請監護宣告，並經臺中地方法院106 

年度辅宣字第56號裁定選任聲請人為 之監護人（參 【聲 證 9 

號 】）。直到 病逝為止，聲請人均為 之監護人並持續照顧 

。

肆 、 因 練於 10 7年 6 月 2 2 日死亡，故聲請人 未及依108年 5 

月 2 4 日公布施行之司法院釋字第7 4 8號解釋施行法（下 稱 7 4 8號解釋 

施 行 法 ）辦 理 結 婚 登 記 ，惟雙方已於 8 8 年 1 0 月 9 日依修正前民法第 

9 8 2條規定舉行公開結婚儀式而結婚，已如上述。職 是 ，為求國家正視 

聲請人與 長期共同生活之配偶關係，聲請人爰於 10 8年 1 1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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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以書面主張伊與 為配偶關係，請求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類推適 

用 7 4 8號解釋施行法第2 4 條 第 2 項 本 文 ，準用勞保條例第6 2條 第 1 

款 規 定 ，因 死亡而核發配偶死亡之喪葬津貼予聲請人。

伍 、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接獲原告上開請求後，以 108年 1 2月 3 日保職命第 

10810137930號函逕行拒絕，理由略稱 與原告並未向戶政機關辦 

理結婚登記或同性伴侣往記，故無從認定雙方為配偶關係云云（參 【附 

件 1】，下稱原處分）。

陸 、 聲請人不服原處分，迭經下列救濟程序，最後仍經終局判決駁回：

一 、 於 10 9年 1 月 2 0 日，聲請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議，

惟審議結果認聲請人與 並未辦理結婚登記或同性伴侣註記，無 

法肯認雙方為同性配偶，駁回聲請人之審議申請（參 【附 件 2】，下稱 

爭議審定）。

二 、 聲請人不服爭議審定，再 於 109年 5 月 1 9 日提起訴願，亦經訴願機關 

以爭議審定同一理由駁回訴願（參 【附 件 3】，下稱訴願決定）。

三 、 聲請人不服訴願決定，再 於 110年 1 月 2 2 日提起行政訴訟，經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 110年度簡字第3 7 號判決略以：民法親屬編未規範同性婚 

姻 ，乃屬規範不足而非法律漏洞，故聲請人與 縱依修正前民法 

舉行公開儀式結婚，亦難謂成立法律上夫妻關係；聲請人與 縱 

有 共 同 生 活 ，但未完成結婚程序，即非配偶，且聲請人對 如何 

因病重而無法共同辦理同性伴侶註記亦未舉證以實其說云云，駁回聲 

請 人 之 起 訴 （參 【附 件 4】，下稱一審判決）。

四 、 聲請人不服一審判決，提 起 上 訴 ，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 0年度簡上 

字 第 9 0 號判決略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 4 8號解釋（下稱釋字第748 

號解釋）固認民法未保障同性婚姻為「規範不足」之 違 憲 情 事 ，但其 

違憲宣告並無溯及既往效力，故於釋字第7 4 8號解釋公布前依 I f■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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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舉行公開結婚儀式或辦理同性伴侣註記之同性伴侣，均不因釋字 

第 7 4 8號解釋而當然具有婚姻效力。駁 回 聲 請 人 上 訴 （參 【附 件 5】， 

下稱原不利確定終局判決）。

乙 、程序上法律主張：

壹 、 按憲法訴訟法第5 9條 規 定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 

件 ，對於受不利磘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蕙 

法 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同條第2 項 規 定 ：「前項 

聲 請 ，應於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内為之」。

貳 、 經 查 ，聲請人就本件聲請案件，已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而受不 

利確定終局判決，業如上述。

參 、 惟細觀上開不利聲請人之判決，均係認釋字第 7 4 8號解釋無溯及既往 

效 力 ，故只要同性伴侣未能於108年 5 月 2 4 日後依7 4 8號解釋施行法 

辦理 結 婚 登 記 ，無論其未能登記之原因為何，均一概認定渠等不成立 

配 偶 關 係 ，進而否定其因配偶身分而取得勞保條例等公法請求權。

肆 、 聲請人認為，上開裁判本身暨所適用之法律，均有違憲疑義，說明如 

下 ：

一 、 上開裁判僅以聲請人及 形式上未依7 4 8號解釋施行法辦理結婚 

登 記 為 由 ，即否認其配偶身分，全然忽視本案即屬釋字第7 4 8號解釋 

所 稱 「規範保護不足」之 情 形 ，未 透 過 「合憲性解釋」等方式於個案 

中貫徹憲法第2 2條婚姻自由及第七條性傾向平等權之保障，有裁判牴 

觸憲法之疑義。

二 、 又現行 7 4 8號解釋施行法第2 7條規定該法自 10 8年 5 月 2 4 日施行， 

但就施行前已存在之同性別二人基於結婚意思所為之永久結合關係， 

卻漏未規範其相關之權利義務，是該法並未處理釋字第7 4 8號解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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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過往規範保護不足之問題，導致該法施行日前已存在之同性伴侣權 

利義務關係持續處於保護不足狀態，於此範圍内亦有法規範牴觸憲法 

之 疑 義 。

三 、職 是 ，聲請人爰依上開憲法訴訟法第5 9條 規 定 ，於 111年 7 月 2 6 曰 

收受原不利確定終局判決後6 個 月 内 ，聲請鈞 庭 就 本 案 為 法 規 範 及  

裁判憲法審查。

丙 、實饉上法律主張：

査 、就聲請人主張本件裁判所適用之7 4 8號解釋施行法牴觸憲法之部分（法 

規範違憲）：

此部分關鍵爭點在於：釋 字 第 7 4 8號解釋所稱規範不足，究竟有無溯及既 

往之效力，而可於特定情形溯及保護該號解釋作成前之事實上同性伴侣（配 

偶 ）關 係 ？聲請人認為答案應屬肯定，理 由 如 下 ：

一 、按釋字第 7 4 8號解釋理由書明载：「......鑑於婚姻自由，攸關人格健全

發展與人性尊嚴之維護，就成立上述親密、排他之永久結合之需求' 

能 力 、意 願 、渴望等生理與心理因素而言，其不可或缺性，於同性性 

傾向者與異性性傾向者間並無二致，均應受憲法第2 2 條婚姻自由之保 

障 。現行婚姻章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 

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顯屬立法上之重大瑕疵。 

於 此 範 圍 内 ，與憲法第2 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之意旨有違……以不能 

繁衍後代為由，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以結婚，顯非合理之差別待遇 ......

以維護基本倫理秩序為由，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以結婚，顯亦非合理 

之 差 別待遇。凡此均與憲法第7 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 ......為避免

立 法 延 宕 ，導致規範不足之違憲狀態無限期持續，有關機關應自本解 

釋公布之日起2 年 内 ，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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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完成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相同性別二人為成立以經營共同生 

活 為 目 的 ，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得依婚姻章規定， 

持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並於登記二 

人間發生法律上配偶關係之效力，行使配偶之權利及負擔配偶之義 

務 」。

二 、 觀諸上開解釋文可知：

(一 ） 釋 字 第 74 8號解釋所宣告之違憲標的，乃 係 「我國長期欠缺同婚 

法制之規範不足狀態」，而此規範不足狀態侵害同性別二人之婚 

姻 自 由 ，且係國家法律因人民性傾向不同而為不合理之差別待 

遇 。

(二 ） 釋 字 7 4 8號解釋為除去上開對同性別二人婚姻自由保護不足之違

憲 狀 態 ，原 則 上 採 取 「限期修法」模 式 ，命立法機關於該號解釋 

公布後二年内「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以 達 成 「婚姻自由 

之平等保護」，如逾期未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則相同 

性別二人為成立上開永久結合關係，得逕依民法婚姻章規定，持 

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三 、 職 是 ，上 開 「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既 係 對 應 「除去上開違憲 

狀 態 」，則修法内容即必須全面完整除去上開保護不足之違憲狀態，達 

成 「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始 克 當 之 。設如立法者形式上雖有修法， 

但實質修法内容並未能完整除去上開違憲狀態，即應認為其立法尚有 

疏 漏 欠 缺 ，而有必要透過憲法訴訟等方式加以補足。

四 、 至 此 ，問題在於：上開違憲狀態究竟所指内容為何？如 何 界 定 「同婚 

法制規範不足帶來之保護不足之達憲狀態」 ？此一問題必須回歸到歷 

史脈絡為解析，說 明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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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釋字第 7你號解釋揚棄制度性保障理論，改從個人自主權利面向 

開展婚姻自由之論述，明白揭橥婚姻自由的内涵在於「是否結婚」 

暨 「與何人結婚」之 自 由 ，強調的是個人選擇自主性一設如人民 

不結婚之理由，係其深思熟慮後決定不進入婚姻，此為人民自主 

意思展現，仍屬婚姻自由所保障；但設如人民不結婚之理由，肇 

因於國家法律之不合理限制，導致人民無法自由選擇自己所意願 

之對象結婚，則 此 時 「不結婚」的結果其實是個人自主意思之壓 

制 ，而非自主意思之展現，自應認為婚姻自由受到侵 害 。

(二 ） 釋字 第 7 4 8號解釋即係基於上開思想，認為同性別二人於過往縱 

有長期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亦已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 

久結合關係，卻因受限於法制不備而未能成立國家法律承認之婚 

姻 關 係 ，此時係國家法律不當壓制同性性傾向者選擇結婚對象之 

自主意願，侵害其婚姻自由；且該同性別二人因不能結婚而無法 

享有因婚姻關係所生之權利義務，亦形成因性傾向而生之不合理 

差 別 待 遇 。

(三 ）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並非國家以積極行為侵害同性別二人結婚自

由 ，而是消極不作為產生侵害結果。在 此 情 形 下 ，釋 字 第 74 8號

解釋宣告國家消極不作為乃屬違憲，其核心原因在於該國家消極

不作為並非一朝一夕，而是長達數十年之立法怠惰，此觀察釋字

第 7 4 8號解釋理由書第一、二段特別以相當篇幅詳細敘明聲請人

祁家威於於 10 4年 8 月向本院聲請釋憲之前，已向立法、行 政 、

司法權責機關爭取同性婚姻權超過3 0 年而無具體成果，乃至立

法機關於 9 5 年後雖曾有部分同婚相關法案提案，但 歷 經 10餘年

均未完成立法程序等情，即可知悉釋字第7 4 8號解釋之作成，實

係奠基於過往數十年來均欠缺同婚保障，嚴重侵害人民基本權，

方使司法權不得不懍於憲法職責而「勉力」決議受理。鑑於此等

消極不作為有其深刻之政治與社會因素所致，大法官乃不得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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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立法之主文中同時諭示，如國家逾期持續消極（立法）不作 

為 ，人民得逕依民法規定結婚，以預為因應。

(四 ）申言之，釋 字 第 7 4 8號解釋所稱之違憲狀態，不僅是特定時點上 

之保障不足，而是數十年來之長期立法不作為帶來的保障不足。 

在探討上開違憲狀態時，必定要考量到此「長期」之 意 義 。違蕙 

狀 態 既 來 自 「長期」規 範 不 足 ，則透過立法矯正違憲狀態時，又 

如何能置過往的長期規範不足而不論，如立法保障僅向將來發生 

效 力 ，而全未考慮過往長期受到違憲狀態侵害之人民可如何得到 

適當之保護，不但為德不卒，亦顯然將導致違蕙狀態所帶來之侵 

害繼續向後發生。

五 、依 上 述 說 明 ，聲 請 人主張：

(一 ）現 行 7 4 8號解釋施行法僅就「於 施 行 日 （1 0 8年 5 月 2 4 日）後 ， 

依 7 4 8號解釋施行法辦理結婚登記」之同性配偶權利義務加以規 

範 ；但 於 此 施 行 日 「前 」，已有諸多同性伴侣為經營共同生活之 

目的，而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舉 例 如 下 ：

1 .  於 9 7 年 5 月 3 日 前 ，已依修正前民法第9 8 2條規定結婚者：

此即如本案聲請人之情形。蓋 9 7 年 5 月 3 日前，斯時民法規定 

唯一有效之結婚方式乃修正前民法第9 8 2條規定之儀式婚；當 

時不乏同性伴侣依上開規定舉行公開結婚儀式，並持續共同生 

活 。

2 .  於 10 8年 5 月 2 3 日 前 ，已於我國辦理同性伴侣註記者：

我國尚未將同性婚姻法制化前，高雄市政府已於104年 5 月 20 

日開辦同性伴侣註記，其 要 件 為 ：雙方均未婚且均滿2 0歲之同 

性 別 二 人 ，得偕同向高雄市政府申請辦理同性伴侣註記；經申 

請 核 准 後 ，高雄市政府會核發伴侣證。嗣 後 ，各縣市紛紛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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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同性伴侶註記，内政部更於106年 7 月 3 日開放跨區同性 

伴 侣 註 記 ；於 實 務 上 ，同性伴侣註記者可作為醫療法上「關係 

人」身分證明之用，供同性伴侣作為相互簽署手術同意書、侵 

入性性檢查與治療同意書、享有醫療資訊知情權，且辦理同性 

伴侣註記者可據此請家庭照顧假、可相互代辦護照，或於特定 

縣市政府享有比照異性配偶之勞動權益與福利等。至 10 7年 11 

月 止 ，内政部統計已有3,951對同性伴侣辦理同性伴侣註記完 

成 。

3 . 於中華民國領域以外第三地，依當地法規結婚者：

於我國同婚法制化之前，不乏同性伴侣前往已先將同婚法制化 

之第三地如美國、加 拿 大 、澳洲等國結婚，並於結婚後持續共 

同生活。

(二 ） 然 而 ，上述於我國同婚法制化前已透過上開相關法定程序結合之 

同性伴侣，渠等於同婚法制化前之權利義務並未受7 4 8號解釋施 

行法所保障。舉 例 而 言 ，如同性伴侶於 10 5年 1 月 1 日已於美國 

依當地法令結婚並共同生活迄今，於 7 4 8號解釋施行法公布施行 

後再於我國辦理結婚登記，則渠等日後如須分配剩餘財產，是否 

能 將 1 0 5年 1 月 1 日 至 10 8年 5 月 2 3 日間之雙方財產列入剩餘 

財產分配計算？此部分問題未見7 4 8號解釋施行法為明確規

範 ，導致過往同婚保障不足之違憲狀態仍持續迄今，未適當解 

決 。於 此 範 圍 内 ，7 4 8號解釋施行法仍未貫徹釋字第7 4 8號解釋 

闡明之婚姻自由保障，而存在牴觸憲法之疑義。

(三 ） 申言之，釋字 第 7 4 8號解釋既已承認同婚法制規範不足帶來之保 

護不足之違憲狀態乃長期持續，並以命限期立法方式欲排除該違 

憲 狀 態 ，則依釋字第7 4 8號解釋所為相關立法在解釋上，即不能 

迴避溯及既往(至少「部分溯及既往」）之 可 能 性 ，方能充分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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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釋字第7牝號解釋所稱排除違蕙狀態之意旨。

貳 、就聲請人主張本件裁判牴觸憲法之部分（即裁判違憲）:

一 、 現 行 7 4 8號解釋施行法雖未就該法施行日前已成立之同性伴侶永久結 

合關係權利義務加以規範，但基於釋字第7 4 8號解釋闡明之婚姻自由 

保 障 意 旨 ，於個案裁判上，仍不排除透過類推適用等法學解釋方式， 

令上開同性伴侶獲得婚姻權益保障之可能性。

二 、 舉 例 而 言 ，與本案高度類似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簡字第 6 7號 

行政判決即透過類推適用之解釋方式，令未及依 7 4 8號解釋施行法辦 

理結婚登記之同性伴侶得以配偶身分申領相關勞保給付，說 明 如 下 ：

(一 ） 該 案 事 實 為 ：

1 .  同性伴侣一方於10 7年間病逝，未 及 依 10 8年 5 月 2 4 日公布施 

行 之 7 4 8號解釋施行法辦理結婚登記，惟該案同性伴侣曾於106 

年間向行政機關辦理同性伴侣註記，故該案同性伴侣生存一方 

即主張渠等雙方實為配偶關係，申請勞工保險家屬死亡給付。

2 .  最 終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簡字第 6 7 號判決認定該案當 

事人間確實存在親密性、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且已辦理同 

性 伴 侣 註 記 ，其性質相當結婚登記，而可類推適用7 4 8 號解釋 

施行法第 4 條規定而令其生存一方依配偶身分請領勞保家屬死 

亡 給 付 （參 【附 件 6】）。

(二 ） 最 後 ，該另案判決闡明：

同性伴侣註記除是否須證人簽名之形式要件及年齡之實質要件與 

結 婚 不 同 外 ，其餘要件與結婚登記相同，自 屬 「相當於」結婚登 

記而得為證明同性別二人結合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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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諸上開說明，本件聲請人主張原不利確定終局判決未能充分體察釋

字 第 7 4 8號 解 釋 ，誤稱該號解釋之違憲宣告無溯及既往效力，進而否

定聲請人依修正前民法規定與 結婚之合法性，乃屬裁判違憲：

(一 ） 本案聲請人 早在8 8年 1 0月 9 日依修正前民法第98 2條 

規定舉行公開儀式結婚，並持續共同生活至 10 7年 6 月 

2 2 曰因罹患巴金森症病逝為止 罹病 5 年 期 間 ，聲請人 

始終不離不棄持續照顧 ，足可認定渠等持續有結婚共同生 

活之真意為無疑。

(二 ） 聲 俊練雖均有結婚共同生活之真意， 俊練 107 

年 6 月 2 2 日死亡時，我國均未將同性婚姻法制化，故聲請人與 

雖已舉亍公開儀式婚並持續共同生活，仍遲遲無法辦理結 

婚 登 記 。換 言 之 ，聲請人與 無法辦理結婚登記之唯一原 

因 ，「就是」因為釋字第7 4 8號解釋所指之保護不足違憲狀態所 

致 ，別無其他原因。

(三 ） 我國雖已於 108年 5 月 2 4 日公布施行7 4 8號解釋施行法，令同 

性別二人得辦理結婚登記，但因 已於 107年 6 月 2 2 日死 

亡 ，是上開修法實際上已來不及彌補聲請人與 二十餘年來 

結婚自由持續遭侵害之違憲狀態。在此情形下，個案裁判應透過 

類推適用 7 4 8號解釋施行法，於最大範圍内盡可能除去其受侵害 

之 違 憲 狀 態 （不 能 以 「向後生效」為已足），方符釋字第7 4 8號 

解 釋 意 旨 。

(四 ） 在上開前提事實下，聲請人與 未能辦理結婚登記，既完全 

肇因於立法機關之立法怠惰，而不可歸責於聲請人或 ，則 

7 4 8號解釋施行法公布施行後，即應就聲請人此類不可歸責之情 

況設有例外溯及既往之規範，方能充分排除聲請人長期所受保護 

不足違憲狀態，否則無異使 死亡作為國家可免於排除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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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之理由，顯失事理之平，更不符釋字第7 4 8號解釋所揭橥國 

家對人民婚姻自由之保護義務意旨。即 使 7 4 8號解釋施行法無溯 

及既往之明文規定，亦無礙個案裁判運用「類推適用」之法學解 

釋 方 法 ，以達實質平等與合蕙裁判之實現。

(五 ） 雖不難想像，如 主 張 「全面溯及既往」或被認為可能影響交易安 

全暨身分關係安定性，惟本案聲請人於本件事實與法律所主張

「溯及既往」之標的乃依據勞保條例所生之公法上請求權，基本 

上不生交易安全或身分關係安定之問題，且聲請人請求之對象乃 

具有更高義務應落實釋字第7 4 8號解釋婚姻自由平等保障之國 

家機 關 ；原不利確定終局判決並未說明本案不得類推適用、溯及 

既往究竟係為保障何等「更重要之公共利益」，復未詳敘其審查 

權衡標準為何，僅以極度形式化之方式稱釋字第7 4 8號解釋理由 

書並未記載其違憲宣告具有溯及既往之效力，故聲請人於本案勞 

保給付申請事件部分溯及既往之主張即無可採云云，在此情況 

下 ，原不利確定終局判決「於解釋與適用法律於具體個案時，恐 

有應審酌之基本權重要事項而漏未審酌，致發生應權衡而未權 

衡 ，或其權衡有明顯錯誤，而構成違憲之情形」° 顯 然 忽 視 「實 

質」平 等 原 則 ，背離釋字第7 4 8號解釋意旨（保障人民婚姻自由 

與性傾向平等），而有裁判違蕙情事存在。

(六 ） 「不溯及既往原則」在法理上意在保障法律安定性以及人民對法 

規 的 信 賴 ，一般尤其是應用在對人民「不利」之 新 法 ，惟當法律 

的修正或制定對人民有利，或該法律溯及適用於過去的事實並不 

違反信賴保護原則，甚至反而具有實現實質平等、矯正違憲歧視 

所致之歷史性錯誤之效果時，此際不應讓「不溯及既往原則」凌 

駕於人民權益保障以及轉型正義之上。

(七 ） 就本案事實而言，聲請人身為勞工保險被保險人，長年持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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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法繳納勞工保險之保險費；如聲請人所締結者為異性婚姻， 

則聲請人無論係於何時結婚，都可於其異性配偶死亡時請領勞保 

給 付 。但如今僅因聲請人依修正前民法規定結婚時之結婚對象乃 

同性別之人，即無法於其配偶死亡時請領勞保給付，此等勞保給 

付 之 差 異 ，如不准透過部分溯及既往之方式而加以彌補，無異於 

國家機關對於不影響其他公益，且享有裁量權之事項，卻刻意知 

錯 不 改 ，延續因性傾向所生之不合理差別待遇，而令過往違憲狀 

態 向 「將來」繼 續 進 行 ，因此有必要透過本件憲法訴訟釐清及矯 

正違憲狀態所造成之歷史錯誤與繼續性之權利侵害，以利實質平 

等及轉型正義之實現。

此 致

憲法法庭 公鑒

具狀人即聲請人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1 月 1 8  曰

【證物暨附件清單】

聲 證 1 號 ：10 8年 1 1月 1 日 聲明書影本乙份。

聲證 2 號 ：1 0 8年 1 1月 2 日 聲明書影本乙份。

聲 證 3 號 ：原告 與 8 8 年 1 0 月 9 日婚宴照片影本伍份。

聲證 4 號 ：原告 與 8 8 年 1 0 月 9 日結婚證書影本乙份（該證 

書 記 載 之 「 」為 原 告舊名， 」為 舊名）。

聲 證 5 號 ：原告 、 戶籍謄本影本乙份。

聲 證 6 號 ：原告 與 之婚紗照影本乙份。

聲 證 7 號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乙份。

聲 證 8 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 6年 1 1月 9 日函暨其檢附之 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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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鑑定報告書影本乙份。

聲 證 9 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 6年輔宣字第5 6號裁定影本乙份。

附 件 1 : 1 0 8年 1 2 月 3 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保職命第10810137930號函影 

本 乙 份 。

附 件 2: 1 0 9年 4 月 1 7 日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1 0 9勞動法爭字第 

1090003840號 ）影 本 乙 份 。

附件 3 : 1 0 9年 1 2月 8 日勞動部訴願決定書（勞動法訴一字第1090010903

號 ）影 本 乙 份 。

附 件 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0年度簡字第3 7 號判決影本乙份。

附 件 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0年度簡上字第9 0 號判決影本乙份。

附 件 6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 8年度簡字第6 7號行政判決影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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